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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为进一步支

持疫情防控， 帮助企业纾困发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 明确延续实施

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根据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

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其中， 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适用 3%预征率的预

缴增值税项目， 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公告明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

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 规定

的税费优惠政策凡已经到期的， 执行期限延

长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 《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规定的税收优

惠政策凡已经到期的， 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3月 31日。

公告称，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

之日前， 已征的按照公告规定应予减免的税

费， 可抵减纳税人或缴费人以后应缴纳的税

费或予以退还。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网信办、 工信部、 公安部、 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 《常见类型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

定》， 明确了地图导航、 网络约车等 39 类常

见类型移动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瞄

准超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等过度索权问题。

新规传递哪些信号？ 下一步将如何保护

个人信息？

明确收集范围 划出红线底线

“刚刚聊到某个话题， 很快就在一些

App中收到相关广告”， 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

的经历？ 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曾在不久前的 App

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座谈会上说， 当前， 一

些 App 在商业利益驱动下， 未经用户同意

违规获取语音等输入信息， 并进行广告精准

推送。

过度索权引发的焦虑、 风险， 被高度关

注、 重点整治。 继工信部重点整治违规调用

麦克风、 通讯录、 相册等权限， 四部门出台

的规定将矛头聚焦这一问题。

规定明确了 39类常见类型移动应用程序

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比如， 地图导航类的基

本功能服务为“定位和导航”， 必要个人信息

为位置信息、 出发地、 到达地。 网上购物类

的基本功能服务为“购买商品”， 必要个人信

息包括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 收货人姓名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支付时间、 支付

金额、 支付渠道等支付信息。

业内专家认为， 规定对信息收集范围进

行明确， 鲜明指出必要个人信息是指保障

App 基本功能服务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个人信

息。 划出底线、 明确红线， 为保护个人信息

提供规则依据。

知情同意、最小必要是重要原则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 工信部正会同相

关部门尽快出台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

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知情同意和最小必

要是其中两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要求从事 App 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 应当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告知用户个

人信息处理规则， 由用户在充分支持的前提

下作出自愿、 明确的意思表示。 最小必要原

则要求从事 App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应当具

有明确合理的控制， 不得从事超出用户同意

范围或者与服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

不久前， 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发布了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系列标准， 最小必要原则同样位列其中， 旨

在对移动互联网行业收集使用用户人脸、 通

讯录、 短信、 位置、 图片等个人敏感信息进

行规范。

工信部将重点解决“麦克风权限滥用”

“未经用户同意擅自读写相册” “过度索取通

讯录” 等当前用户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对拒不接受整治的要坚决下架

“我们保护个人信息的态度是坚决的，

法律是不断完善的， 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

升。”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此前公开表示。

据悉， 工信部连续两年部署开展专项

行动。 今年将加大力度， 延续这样的整治

行动。

在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 对拒不接受整

治的 App 要坚决下架。 同时， 也要提高技术

装备能力， 检测出信息保护的漏洞。 全国

App 技术检测平台要形成全年检测 180 万款

的覆盖能力。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 今年， 将狠抓严

查 App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紧盯反复出现问

题被点名通报的重点企业。 同时推动 App 及

SDK 开发运营者、 应用分发平台、 第三方服

务提供者、 设备厂商、 安全厂商自觉履行社

会责任。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 近年来我国互

联网安全相关企业增长迅速， 以工商登记为

准， 2020 年我国新增超 5.5 万家互联网安全

相关企业， 年注册增速达 85%。 工信部将加

大力度推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 为信息保护

筑牢基础。

□据新华社报道

日前， 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

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

生态空间的通知》。 围绕通知相关问题， 民

政部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 通知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 近年来受利益驱动， 一些非法社会

组织不断变换手法， 以假乱真、 招摇撞骗，

一些地方非法社会组织有所滋长。

为此， 民政部等 18 个部门将开展为期

3 个半月的专项行动。 另一方面， 民政部联

合 21个部门印发了这个通知。

问： 通知以 “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

土壤” 为标题， 基于何种考虑？

答： 非法社会组织“神出鬼没”， 但并

非“不食人间烟火”。 它们非常需要宣传渠

道、 活动场所、 资金来源、 网络营销平台以

及各色人等的“捧场”， 离开以上条件无法

存活。 通知着眼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赖以生

存的土壤， 找准了它们的“七寸”。

问： 通知的核心精神和内容是什么？

答： 通知对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所

需要的各个环节进行封堵， 对非法社会组织

活动可能涉及到的单位和个人提出明确禁止

性规定， 全面加强对各类合法主体的管理，

力求通过管住合法， 达到制止非法的目的。

同时， 对负有相应管理职责的部门提出具体

监管要求。

问： 通知对哪些单位和个人提出具体要

求？

答： 一是要求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任何勾连或合作。 二

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得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

动。 三是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宣传报道非法社

会组织活动。 四是要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

场所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便利。 五

是要求互联网企业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

任何线上活动便利。 六是要求金融机构不得

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 七是提高非

法社会组织的违法成本。

问： 对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的

单位和人员， 主管部门将采取哪些惩处措

施？

答： 民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

主管部门要对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与非法

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

利、 接受非法社会组织为分支或下属机构等

行为进行处罚， 对被处罚的社会组织， 要公

告包括其业务主管单位以及主要负责人、 法

定代表人在内的处罚信息， 纳入社会组织活

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纪检监察

机关、 组织人事部门要严肃处理参加非法社

会组织活动的党员干部。 宣传部门要严肃处

理为非法社会组织进行宣传的新闻媒体和图

书出版单位及责任人。 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

场所经营管理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 要对为

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便利的相关单位及责

任人严肃处理。 网信、 电信主管部门要处置

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和 APP， 对为非法社会

组织提供服务且拒不改正的互联网企业依法

处罚。 人民银行、 外汇局等主管部门要对为

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便利的金融机构依法依规

处理。

问： 公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有什么

重要作用？

答： 一方面提醒广大社会公众， 以免

上当受骗； 另一方面也恳请社会各方面提供

它们的活动线索。

问： 有种说法认为非法社会组织之所以

大量存在， 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社会组织登

记门槛高、 登记困难， 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答： 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党的十八大

前夕， 全国登记的社会组织达 46.2 万个；

截至目前， 已经超过 90 万个。 可以看出，

我国社会组织规模一直稳步增长扩大。

近几年， 我国社会组织正从“数量增

长” 转向“质量提升”。 成立全国性社会组

织， 门槛理应比地方性和基层社会组织高，

必须具备行业代表性和会员广泛性。 成立

市、 县层面的社会组织的难度要小于成立省

级层面和全国性的社会组织。

问： 目前很多非法社会组织与合法登记

的社会组织真假难辨， 社会公众如何能快速

甄别？

答： 社会公众在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前，

登录“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或者

“中国社会组织动态” 政务微信， 通过社会

组织名称核实其是否为合法登记的组织。

问： 非法社会组织迷惑社会公众的主要

手法有哪些？

答： 一是名称真假难辨。 很多非法社会

组织冠以“中国” “中华” “全国” “世

界” 等名头， 有的名称与合法登记的全国性

社会组织仅一字之差， 网页宣传抄袭合法社

会组织的官网内容。 二是活动领域“蹭热

点”。 跟风“军民融合” “乡村振兴” “疫

情防控” 等热点， 吸引眼球。 三是组织形式

“品种繁多”。 有的以“协会” “促进会”

“联合会” “基金会” 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

活动； 有的以“委员会” “发展局” “中

心” 等类似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

活动。 四是包装宣传“高大上”。 有的特意

在党政机关办公地附近或附属场所租用办公

场地， 有的拉拢一些退休党政干部或社会名

人“站台” “代言”， 有的找媒体宣传。 五

是用合法外衣作掩护。 有的千方百计“投

靠” 到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名下， 变身为分

支机构； 有的与合法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活

动； 有的想方设法成为事业单位下设机构，

鱼目混珠。

问： 如何抓好通知的贯彻落实？

答： 各地各部门一是要向本地区、 本系

统内的服务对象、 监管对象做好传达和阐释

解读。 二是要结合工作实际， 研究制定相关

配套制度， 建立健全有关工作机制。 三是加

强监督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 不断总结好经

验好做法。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政府了解到， 对于该旗境内黄河国堤内丢

弃死猪现象， 截至昨天 9 时， 当地有关部门

已收集死猪 48 头、 确定抛弃死猪嫌疑人 2

名。 当地市、 旗两级纪委监委已成立联合调

查组， 启动追责问责程序。 关于死猪的来源

与死因， 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中。

达拉特旗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3 月 21

日媒体刊发 《触目惊心！ 黄河大堤内哪来这

么多死猪？》 的报道后， 旗委、 政府立即开展

调查处置工作。 农牧部门对被丢弃的死猪进

行了采样， 上报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进行检测， 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追踪溯

源工作。

同时， 按照专业流程对死猪进行了收集，

及时转运至旗病死畜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专

业处理； 对死猪集中丢弃点周边 3 公里范围

内生猪养殖户全部进行排查， 对所养的猪取

样送检。

另外， 疾控部门对相关区域居民生活饮

用水进行取样检测； 对附近村民是否接触过

死猪开展流调。 市场监管部门对全旗猪肉类

食品经营市场进行全面排查检测， 暂未发现

病死猪产品进入市场。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两级水利、 环保

部门分别对所涉水域进行取样检测。 同时，达

拉特旗公安部门组成专班对死猪来源开展侦

查工作，目前已确定抛弃死猪嫌疑人2名，对另

外6名重点丢弃死猪嫌疑对象正在进行核查。

目前，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两级纪委

监委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启动追责问责程

序， 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鄂尔多斯市

政府启动应急预案， 对达拉特旗周边旗区同

步进行相关排查工作。

黄河内蒙古段丢弃死猪事件：

已收集48头死猪 确定嫌疑人2名

让非法社会组织无所遁形
民政部负责同志就 《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 答记者问

直指 App“偷窥”、随意索权

新规发布管住“乱伸的手”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